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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城县人民政府 2017 年度财政决算审计结果

（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柳州市审计局于

2018 年 8 月 24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，对柳城县人民政府（以

下简称“县政府”）2017 年度财政决算情况进行了就地审计，并

延伸审计或审计调查了中共柳城县委员会、县政府办、县民族资

金管理所、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、县财政局、县国土资源局等

预算单位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柳城县为柳州市的管辖县，县城所在地大埔镇，下辖 12 个

乡镇和 2个经济管理区，行政区域总面积 2,114.37 平方公里，

户籍人口 40.97 万，2017 年末财政供养人员 13,069 人。

2017 年柳城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87,090 万元，总支出

281,179 万元，年终结余 5,911 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37,253

万元，基金预算总支出 31,632 万元，年终结转结余 5,621 万元。

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总计 905.26 万元，与上年支出 998.20 万

元相比，减少 9.31%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2017 年度，柳城县各项财政性资金的投入

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各项事业的发展，资金使用效益明显。在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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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收入方面，加大了税收征管力度，促进了收入增长，税收收

入总额 64,219 万元，比 2016 年增长 8.95%。财政支出方面，确

保民生资金及时到位。2017 年民生支出达 221,833 万元，占财

政支出比重达 82%；确保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。县财政积极调度

资金，扩宽资金渠道；确保了县各项重点项目的资金投入，为拉

动县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打下基础。

柳城县预算管理和执行能够较好地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但审计仍发现该县在财政预算管理、执

行和部门预算执行存在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：未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管理法

规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不到位，未按规定清理财政借款，且借款

规模逐年扩大；政府性基金结余规模较大；超范围使用预备费；

整县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存量资金较大；部分

项目结余资金沉淀在部门未及时盘活；民族资金管理所部分非税

收入未按收支两条线管理，未上缴国库；部分乡镇将上级拨入资

金在往来科目核算资金监管存在风险；部分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

未入账；应缴未缴国有资产租金收益；国有资产应收租金未挂账；

个别单位购买服务未执行政府采购；未及时更新退耕还林补助人

员信息；“双高”基地建设项目任务完成率低，大量项目资金沉

淀在乡镇；个别项目多计工程造价等。
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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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上述问题，柳州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并提出

加强预算管理、完善高产高糖糖料蔗基地建设项目管理制度、加

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、加强乡镇和部门内控管理等审计意见及建

议。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柳城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相关问题已

整改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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